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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補償制度主要是為了讓職業傷病的勞工能保有基本的
財產安全保障。職業傷病補償制度，不是以故意或過失作為補償的構
成要件，而是以無過失補償為原則，其實施通常是透過強制性的社會
保險方式，進行納保與給付。台灣的職業傷病補償制度主要由勞工保
險局負責相關條件審查與補償工作。其法令依據則為1958年公布勞工
保險條例，1984年公布勞動基準法，2001年10月31日再通過職業災害
勞工保護法以對勞工的權益有更進一步的保障。 

勞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乃透過社會保險之原理、原則，於被保
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害、疾病、殘廢或死亡時，給予職災醫療及現
金給付之補償，以減低被保險人因職業災害所遭受之損失，並提供其
本人或其遺屬適度之生活安全保障。職業災害保險將職業災害分為職
業傷害及職業病兩類，其認定係依據被保險人因執行職務而致傷病審
查準則及勞工保險職業病種類表之規定辦理。職業災害保險提供職災
傷病、醫療、失能、及死亡等四種給付，並於2008年將死亡給付與終
身無工作能力者的失能給付由一次給付改為年金化。 

除勞動基準法及勞工保險條例給予勞工職業災害保障外，職業
災害勞工保護法亦提供職災勞工補充性之保障，其補助對象包括參加
勞工保險勞工及未參加勞工保險勞工。參加勞保之職災勞工，除勞保
的職災給付外，另可依該法請領職業疾病生活津貼、殘廢生活津貼、
職業訓練生活津貼、器具補助、看護補助、勞工死亡家屬補助，退保
後職業疾病生活津貼等。至於未參加勞工保險之勞工發生職災事故
時，亦可請領前述各項津貼及補助，同時若雇主未依勞動基準法規定
予以補償時，亦得比照勞工保險條例之標準，按最低投保薪資申請職
業災害殘廢、死亡補助。此外，為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勞工
職業重建工作，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針對僱用職業災害勞工並提供其
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之事業單位及辦理職業災害預防與職業災
害勞工重建專案計畫之單位給予補助。依此，數年來已補助許多研究
與實作計畫，並相繼補助成立了附屬在現有醫院內的9所勞工職業傷
病診治中心以及7個職業重建單位。 

台灣的職業傷病補償制度雖然經過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的訂定
及勞工保險條例的修訂，對職業災害勞工的保障已有相當的改善，但
在法規面及實務面仍有一些問題存在： 
1. 單獨的職業災害保險法或職業災害補償法 

目前台灣有關職業災害勞工補償之法令散佈於勞動基準法、
勞工保險條例法、勞工安全衛生法及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等，而補
償標準及認定則主要依附在勞工保險條例下，勞工保險與職災補償
的理論基礎不同，保險的對象與範圍亦各異。在現今的體制之下，
無法清楚界定其業務、辦理機構及財源，將對於職災勞工的補償造
成困擾，也無法給予勞工足夠的保障。 

2. 職業病鑑定 
職業疾病可分為急性及慢性，急性者其傷害因果關係好認定，

也可較快進入補償程序，但是慢性職業病的因果關係認定程序和證



據較為複雜。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規定在職業災害未認定之前，勞
工得依勞工請假規則規定，先請普通傷病假，普通傷病假期滿，雇
主給予留職停薪，如認定結果為職業災害，再以公傷病假處理。因
為職業病認定往往花費許多時間，勞工為了避免麻煩或留職停薪而
不願意認定職業病。 

3. 補償金不足 
重大傷病的殘廢給付並不符合勞工實際的需求，造成勞工在

補償金領取完畢後就會造成生活上的困難。所以除了相關職業傷病
補償制度之補償外，還會透過民事訴訟向雇主求取補償。然而在訴
訟程序中，勞工與雇主相較往往居於弱勢，並且訴訟期曠日費時，
勞工未必能堅持下去。雖然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規定可給予勞工訴
訟救助，但仍有若干困難存在，如訴訟費用、家庭生計、司法黃牛
的脅迫等。 

4. 勞健保資源混用 
台灣在疑似職業病診斷時必須由勞工先行負擔相關費用，勞

工往往會選擇使用全民健康保險資源，而事後因為沒有向雇主索取
職災醫療書單而沒有使用勞保相關資源。如此，原應使用職業災害
保險者轉為健康保險所支付，造成全民健康保險資源的浪費，也造
成職業病通報率偏低，使得職業傷病統計資料有所誤差。 

5. 派遣勞工之職災補償 
台灣對於派遣勞動之規範，尚未有任何具體法律條文，導致

派遣機構遊走法律邊緣。目前就勞動檢查的實務面來看，大多以承
攬關係予以規範，導致往往派遣機構與要派機構雙方在要派契約
中，約定職業災害責任歸派遣機構自行負責，因此要派機構不需負
責職災責任。此外職災勞工於罹災後之相關權益亦遭受剝削，如醫
療費用、工資遭扣等。雖於2010年台灣擬於勞動基準法增列條文：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勞工致其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派遣事業單位連
帶負勞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責任，然而藉此立法是否能完全保障
派遣勞工之職災補償問題仍有待商榷。 

 


